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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促进我所保密工作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确保

涉密文件、资料和其它物品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机要工作

暂行管理办法，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涉密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要严格遵守党

的保密纪律和国家保密法令。 

第三条 涉密文件的收发、运转、管理必须由我所正式职

工担任，并且要求是政治可靠、工作责任心、保密观念和组

织纪律性较强的共产党员。 

第四条 涉密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随时办理机要来文，并以

安全、及时、准确为原则，做好中央、国务院、农业部等部

委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文件的运转和管理，按时完成文件的清

退和销毁工作。 

第五条 涉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非经原确定密级的机

关、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不得复制和摘抄。 

第六条 具有属于国家秘密内容的会议和其他活动，主办

部门应当采取保密措施，并对参加的人员进行保密教育，规



定具体要求。 

第七条 不准在私人交往、通信、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信

息系统中泄露国家秘密。携带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

其他物品外出不得违反有关保密规定。不准在公共场所谈论

国家秘密。 

第八条 在有线、无线通信中传递国家秘密的，必须采取

保密措施。不准使用明码或者未经中央有关机关审查批准的

密码传递国家秘密。不准通过普通邮政传递属于国家秘密的

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 

第九条 入网部门和个人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

全、泄漏国家秘密等犯罪活动。 

第十条 凡属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以及科研成果等信息

一律不得在网上发布、传递。 

第十一条 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禁止将属于国家秘

密的文件、资料、内部文件、资料以及印有“内部发行”、“国

内发行”等字样的出版物和其他物品携带、传递、寄运至境

外。 

第十二条 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准擅自将未公布

的畜牧业政策、规划、计划、项目、事件、合同、资料、数

字等泄漏出去。 

第十三条 本暂行规定由所保密小组负责解释，自下发

之日起执行。 
 


